
证券代码：002875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5-071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触及

1%刻度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股东新创源及金祥远舵肆号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2025年12月26日，金祥远舵肆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祥远

舵肆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06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2025年12月29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创源”）与金祥远舵肆号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达成一致行动关
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
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新创源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祥远舵肆号合计持有公司的
股份比例由13.03%增加至14%，持股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3、金祥远舵肆号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公司董事会改组完成前，通过大宗交
易和/或集中竞价等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进一步增持公司总股本2.03%的股份。4、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近日收到《关于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增一致行动人、增持安奈儿
股份触及1%刻度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安奈儿

上升√ 下降□

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3号前海卓越金融中心（一期）8号楼2305-12

金祥远舵肆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907

2025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29日

2025年12月26日，金祥远舵肆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064,7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7%。2025年12月29日，新创源与金祥远舵肆号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达成一致行
动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创源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祥远舵肆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829,
1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0%。

本次权益变动系为维护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增持股数（股）

2,064,700

2,064,7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
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请注明）□

002875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增持比例

0.97%

0.97%

√□□（请注明）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占总股本比例

□ □

新创源

金祥远舵肆号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764,410

27,764,410

0

0

0

0

27,764,410

是√ 否□根据曹璋及王建青与新创源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新创源或新创源的一致
行动人应最迟不晚于本次控制权变更所涉及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前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
上市公司3%股份，以确保新创源合计取得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不低于16.03%，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具体请见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本次权益变动系为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增持义务，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计划仍在实施中。

是□ 否√

是□ 否√

13.03%

13.03%

0%

0%

0%

0%

13.03%

27,764,410

27,764,410

0

2,064,700

2,064,700

0

29,829,110

□ □□√

13.03%

13.03%

0%

0.97%

0.97%

0%

14.00%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1、增持主体：金祥远舵肆号，新创源与金祥远舵肆号于2025年12月29日签署《一致行动

人协议》，达成一致行动关系。2、截至本次增持计划披露日，金祥远舵肆号持有公司股份2,064,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0.97%。新创源持有公司股份27,764,41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3.03%。新创源及其
一致行动人金祥远舵肆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829,11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00%。3、2025年6月9日，曹璋及王建青与新创源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新创源或新创源
的一致行动人应最迟不晚于本次控制权变更所涉及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前通过大宗交易等方
式增持公司3%股份，以确保新创源合计取得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不低于16.03%，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4、新创源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祥远舵肆号在本次公告前 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
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支持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和长

远健康发展，维护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2、增持股份数量：本次后续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为公司总股本的2.03%。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将基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

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公司董事会改组完成前。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期限可予以顺延，公司将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5、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等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6、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股份锁定期的规定。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8、相关承诺：增持主体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在实施期限内完
成本次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况，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

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时，金祥远舵肆号将根据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情况发生变
化。

三、备查文件
《关于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增一致行动人、增持安奈儿股份触及1%刻

度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告知函》。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75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5-070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新创源”）于2025年12月29日与金祥远舵肆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金祥远舵肆号”）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创源持有公司股份27,764,41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3.03%，金
祥远舵肆号持有公司股份2,064,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7%。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
签署完成后，新创源、金祥远舵肆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829,11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00%。

一、《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新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金祥远舵肆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确保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决策的高效性，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经甲乙双方协商一

致，根据平等互利原则，签订本协议书。双方同意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
务。具体约定如下：1.双方同意，在协议期内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2.双方同意，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3.双方作为公司的股东行使权利时，其应采取一致行动的股权范围包括其直接、间接持
有的股权以及其控制的主体持有公司的所有股权。4.双方同意，行使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对应的股东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
前充分沟通协商并达成一致表决意见，保持一致性；如经沟通协商，双方仍无法取得一致意
见，则按照甲方意见为准。前文所称非财产性权利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依法请求召
集、召开和出席公司股东会；向公司股东会提出提案以及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推荐、选举
或者罢免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提案或议案及做出其他意思表示；对所有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之规定需由股东会讨论、决议的各
项议案进行审议并行使表决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规
定的股东其他非财产性权利。5.对于非由本协议甲乙双方向股东会、董事会会议提出的议案，乙方同意在行使股东表
决权前与甲方充分沟通，并按与甲方达成的一致意见采取行动；如意见不一致，在不违反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公司章程和公司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乙方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按甲方的意见
对议案进行表决。6.甲乙双方应根据公司董事会的书面通知要求及时出席股东会，如确实无法出席应书面
委托公司其他股东或本协议另一方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方应根据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意见
或在甲乙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后根据甲方的意见在授权委托书中写明相应表决的意见。7.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不得以委托、信托等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
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益委托甲方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决定或行使，分红权除外。

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不得将其所持公司的股份的全部或者部分质押给除甲方及其指定
方之外的第三方。8.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以任何方式增加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受本协议约束，在公司股
东会会议行使表决权时按照本协议约定与甲方采取一致行动。

9.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任何方
式减持、处置所持公司股份，需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10.本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影响双方各自的财产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利润
分配权、公司资本公积金等转增的股本、公司清算后剩余财产的返还以及《公司章程》规定股
东应享有的其他财产权益。

11.协议双方均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与公司其他股东签署其他一致行动协议或作
出类似安排，也不会作出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其他行为。

12.本协议所述诸项条款独立、可分割，任何一条款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影响本
协议其它条款的效力和执行力。

13.由于任何一方的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如出现双方违约，则根据双方过错，由双方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4.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协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如果该
项争议在任何一方提出友好协商之后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双方有权将本协议项下产生的
任何争议向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5.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7年2月13日。有效期届满前十日，双方
可协商续期事宜并签署协议；否则，有效期届满本协议自动终止。

二、对公司的影响
2025年6月9日，曹璋先生及王建青女士与新创源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新创源或

新创源的一致行动人应最迟不晚于本次控制权变更所涉及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前通过大宗交
易等方式增持公司3%股份，以确保新创源合计取得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不低于16.03%，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
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本次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系维护公司控制权稳定所作出的安排，未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新创源，实际控制人仍为黄涛先生。本次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有利于维护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
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人协议》。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五湾社区邮轮大道 5号太子湾海

纳仓（招商积余大厦）2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

5,834,942,513

72.2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长冯波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董事及公司高管通过现场及网络方式参加会
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9人，董事钟富良先生、独立董事邓黄君先生、邹盈颖女士因
公务原因无法列席会议。2、董事会秘书孔康先生列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娄东阳先生、副总经理胡斌先生、黄茂生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1.01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船
舶修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562,399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141,411

比例（%）

0.0098

弃权

票数

30,140

比例（%）

0.0022

1.02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发生
油品运输、燃料油、润滑油采购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700,549,940 99.9963 67,982 0.0014 103,357 0.0023

1.03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物料备
件供应及船用设备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562,611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139,199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32,140

比例（%）

0.0024

1.04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广州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船员
管理或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551,899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75,082

比例（%）

0.0052

弃权

票数

106,969

比例（%）

0.0075

1.05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船舶出租、港
口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563,411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139,199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31,340

比例（%）

0.0023

1.06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货物运输
及船舶出租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563,411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67,982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102,557

比例（%）

0.0072

1.07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东升液化天然气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发生船舶管理收
入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34,766,294

比例（%）

99.9969

反对

票数

139,199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37,020

比例（%）

0.0008

1.08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财务共享核算服务 费、场地租费、

港口装卸费等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496,431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9,682

比例（%）

0.0048

弃权

票数

167,837

比例（%）

0.01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在招商银行存、贷款业务暨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553,959

比例（%）

99.9874

反对

票数

153,499

比例（%）

0.0106

弃权

票数

26,492

比例（%）

0.0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招商局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发生船舶
修理等日常关联交
易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发生油品运
输；燃料油、润滑油
采购等日常关联交
易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招商局海通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发生物料备件
供应及船用设备代
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广州海顺海事服
务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发生船员管
理或代理等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中国外运长航集
团及其下属公司发
生船舶出租、港口代
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票数

340,098,688

301,341,377

340,098,900

340,088,188

340,099,700

比例（%）

99.9495

99.9431

99.9496

99.9464

99.9498

反对

票数

141,411

67,982

139,199

75,082

139,199

比例（%）

0.0415

0.0225

0.0409

0.0220

0.0409

弃权

票数

30,140

103,357

32,140

106,969

31,340

比例（%）

0.0090

0.0344

0.0095

0.0316

0.0093

1.06

1.07

1.08

2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中国外运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发生货物运输及
船舶出租等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东升液化天然气
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发生船舶管理收入
等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2026 年度公司
与其他关联方发生
财务共享核算服务
费、场地租费、港口
装卸费等日常关联
交易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在招商银行存、贷款
业务暨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

340,099,700

340,094,020

340,032,720

340,090,248

99.9498

99.9482

99.9301

99.9471

67,982

139,199

69,682

153,499

0.0199

0.0409

0.0204

0.0451

102,557

37,020

167,837

26,492

0.0303

0.0109

0.0495

0.00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议案 1和议案 2均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对议案 1.01、1.03、1.04、1.05、1.06、1.08、议案2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议案1.02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杨楚寒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5-065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B10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30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服装、鞋帽、照相器材、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
建筑材料、办公用品、保健食品、初级农产品、家禽家畜销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限分支机构经营）；自有
房屋租赁。餐饮服务；餐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采购代理服务；食品进出口；食用农
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007-07-13至无固定期限

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100%）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84号106室

025-8482332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紫金集团控股紫金资管、紫金信托；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南京农垦、金谷商

贸；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颐悦置业；南京新港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南京高科。南京
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新港开发有限公司均为南京证券实际控制人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子公司。紫金集团、紫金资管、紫金信托、南京高科、南京农垦、颐悦置业、金谷商贸为
一致行动人，其股权关系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李滨

陈峥

郜翀

沈红

耿强

姚兆年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二）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1.紫金资管
姓名

王瑞

倪兆云

张利军

解旭方

马晓丹

陈星竹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性别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紫金信托
姓名

高晓俊

韩何

芥川佳久

汪锋

梁峰

肖斌卿

陈峥

李薇

张杨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日本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日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南京农垦
姓名

王科文

朱云生

陈雯

刘平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

董事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程裕

李太平

无

无

董事

董事

男

男

中国

中国

南京

南京

无

无

4.颐悦置业
姓名

夏林

陈雷

邬震

桂学明

刘小华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5.南京高科
姓名

徐益民

陆阳俊

赵艳梅

吉治宇

吴权

高峰

范从来

李明辉

陈莹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裁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金谷商贸
姓名

张峰

樊轶

周申蓓

伍贤睿

陈鲲扬

曾用名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除持有南京证券股份外，紫金集团和紫金信托合计持有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009）13.51%股份，紫金集团持有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 601860）8.96%股份；除持有南京证券股份外，南京高科持有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533）8.82%股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因为南京证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紫金集团基

于对南京证券未来的良好预期及对其长期发展的支持，以现金方式认购了南京证券本次发行的
部分股票，持股数量增加，因本次发行完成后南京证券总股本增加，紫金集团持股比例有所下
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一致
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有所下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增持或减持南京证券股份的

具体计划安排。若未来12个月内发生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认购南京证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部分股

票，持有股份数量增加，因南京证券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南京证券的
持股比例有所下降。本次权益变动前，紫金集团直接以及通过其子公司紫金资管、紫金信托间接
合计持有1,049,891,310股南京证券股份，占南京证券总股本的28.48%；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新增股份数为71,326,676股，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数增至1,121,217,986股，占南京证券
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 25.48%。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南京证券的合计持股比例由
32.48%下降至28.8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

紫金集团

紫金资管

紫金信托

南京高科

南京农垦

颐悦置业

金谷商贸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921,952,751

117,454,975

10,483,584

23,533,617

63,202,302

60,000,000

567,861

1,197,195,090

持股比例（%）

25.01

3.19

0.28

0.64

1.71

1.63

0.02

32.48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993,279,427

117,454,975

10,483,584

23,533,617

63,202,302

60,000,000

567,861

1,268,521,766

持股比例（%）

22.58

2.67

0.24

0.53

1.44

1.36

0.01

28.83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南京证券于2025年9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于2025年11月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425号）。公司目前已完成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工作，新增 713,266,761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发行价格为 7.01元/股。信息披
露义务人紫金集团以每股7.01元的价格认购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中的71,326,676股
股票，并已向公司支付股份认购款总计人民币499,999,998.76元。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披露的本次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紫金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转

让。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
紫金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
应遵守前述限售期安排。此外，紫金集团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紫金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在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但在紫金集团
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除外。若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后续对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
见，紫金集团同意按照其要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南京农垦持有的63,202,302
股南京证券股份中，被冻结22,316,788股。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
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有关备查文件备置于南京证券董事会办公室（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供投资者

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瑞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晓俊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科文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益民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金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峰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9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
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
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上市公司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197,195,090
持股比例：32.48%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71,326,676 变动比例：-3.65%
变动后持股数量：1,268,521,766 变动后持股比例：28.83%

时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新增股份登记之日
方式：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是 √ 否 □

上 市 公 司 所
在地

股票代码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有 无 一 致 行
动人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601990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金融城一期 10 号楼
27F

有 √ 无 □

是 □ 否 √
（一致行动人包括：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农垦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瑞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晓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科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益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南京金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大金庄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庄矿

业”）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杭州滨江
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与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
务新增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大金庄矿业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金庄矿业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8,000万
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分别与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宁波银行杭州分行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计为公司新增提供人民币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
如下：

2024年9月，大金庄矿业与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
“原担保合同”）（编号：〔2024〕杭银综授额字第 000140号-担保 02），为公司与广发银行杭州
滨江支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编号：〔2024〕杭银综授额字第 000140 号)（以下简称“原授
信合同”）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5日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9）。

近日，大金庄矿业与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签订编号为（2025）杭银综授额字第 000315
号-担保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新担保合同”）为公司与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
签订的编号为（2025）杭银综授额字第000315号的《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原授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所承担的担保责任转入新担保合
同，新担保合同生效后原担保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自动终止，即本次大金庄
矿业将在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为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此外，大金庄矿业于近日与宁波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07100BY25001684），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大金庄

矿业已就本次两项担保事宜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28907799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捌亿肆仟壹佰陆拾陆万捌仟捌佰壹拾叁元
法定代表人：王锦华
成立日期：2001年05月15日
营业期限：自2001年05月15日至 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耀江国际大厦B座20层B室
经营范围：萤石矿及其他非金属矿、铜矿及其他金属矿的投资、技术开发；萤石（普通）地

下开采（含选厂，限下属子公司经营）；矿产品开采、加工、检测、矿山环境及安全的技术咨询；
批发、零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矿产资源勘查（凭许可证经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锦华先
生、宋英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0,345,5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9%，其中王锦华先生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6,653,440,850.44

4,502,801,211.77

1,595,635,909.78

2,752,280,029.79

257,027,424.87

2025年9月30日

7,260,497,752.60

4,836,009,631.55

1,803,166,305.20

2,758,308,544.81

235,627,977.49

注：以上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大金庄矿业与广发银行杭州滨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

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债
务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4.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
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大金庄矿业与宁波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

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
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
贴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
追保理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
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4.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
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
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
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鉴于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为公司提

供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提升公司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营运资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对本公司新增提供合计人民币20,000万元的担

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金庄矿业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8,000万元
（含本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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